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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2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中新药业        编号：临2008-036号 

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722,635 股 

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8 年 11 月 24 日 

 

一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

1、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2006年 7月 10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，

以 2006 年 7 月 17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，于 2006 年 7 月 19 日实施

后首次复牌。” 

2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。 

 

二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

承诺 

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医药集团”）

就中新药业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做出如下承诺： 

1、我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

日起，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。 

2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发生的各种费用，全部由我公司承担。 

3、在中新药业股权分置方案实施之前，不对所持能够执行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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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的股份进行质押、转让等行为；在相关股东会议通

过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，我公司将委托中新药业董事会向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流通锁定事宜。 

4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，如果由于我公司违反承诺的禁售

和限售条件而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，将依法接受中国证监会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监管。 

5、我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，我公司将在承诺时间内不转

让所持有的股份。 

同时为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，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

集团有限公司承诺，同意在实施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时，

对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以及因各种原因暂不能按照对价

安排支付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，先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确定的对

价安排标准，代其垫付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。代为垫付后，该部分非

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或转让，应当向医药集团偿还代为垫

付的股份。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

上市流通时，应先征得代其支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，并由公

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。 

 

三、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

1、股改实施后至今，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： 

2007 年 7 月 24 日，按照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规定，公

司为 36 家符合上市流通条件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办理了上市流

通，该部分股份共计 4,986,643 股。 

2008 年 2 月 13 日，按照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规定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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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为 19 家符合上市流通条件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办理了上市流

通，该部分股份共计 2,333,474 股。 

2、股改实施后至今，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变

化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
变动前持股

数（股） 

变动前持

股比例 

变动涉及

股数（股）
变动原因 

变动后持股

数（股） 

变动后持

股比例 

天津市医药集

团有限公司 
177,710,743 48.075% +67,365 接受偿还对价 177,778,108 48.093%

其他有限售条

件流通股股东 
4,047,500 1.095% -67,365 偿还对价 3,980,135 1.077%

注：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

原股东将股份转让（或拍卖等）而发生变化。 

 

四、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 

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中新药业有关股东已实际

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，中新药业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

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等的有关规

定。 

 

六、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

1、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722,635 股； 

2、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8 年 11 月 24 日； 

3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

序号 股东名称 

持有有限售条

件的流通股股

份数量 

持有有限售条

件的流通股股

份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(%) 

本次上市 

数量 

剩余有限售

条件的流通

股股份数量

1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77,778,108 48.093 0 177,778,108

2 深圳亚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20,155 0.087 320,155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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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刘兴庭 137,209 0.037 137,209 0

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137,209 0.037 137,209 0

5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1,473 0.025 91,473 0

6 吴广才 18,295 0.005 18,295 0

7 天津市振兴工商实业公司 9,147 0.002 9,147 0

8 天津国安电气公司 9,147 0.002 9,147 0

9 其他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3,257,500 0.881 0 3,257,500

合计 181,758,243 49.170 722,635 181,035,608

注：本次上市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共有 7 家。 

4、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

差异情况： 

在公司股改说明书中，医药集团执行对价安排后的股份数量为

177,377,119 股；在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前，医药集团

累计接受了其他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 400,989 股；

因此，截至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申请上市时，医药集团持有的有限

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177,778,108 股，占总股本 48.093%；其他有

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为 3,257,500 股，占总股本 0.881%。 

5、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： 

2007 年 7 月 24 日，按照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规定，公

司为 36 家符合上市流通条件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办理了上市流

通，该部分股份共计 4,986,643 股。 

2008 年 2 月 13 日，按照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规定，公

司为 19 家符合上市流通条件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办理了上市流

通，该部分股份共计 2,333,474 股。 

 

七、股本变动结构表 

单位：股 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

1、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77,778,108 0 177,778,108

2、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,980,135 -722,635 3,257,500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81,758,243 -722,635 181,035,6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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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股 87,896,117 +722,635 88,618,752

S 股 100,000,000 0 100,000,000
无限售条件

的流通股份 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87,896,117 +722,635 188,618,752

股份总额 369,654,360 0 369,654,360

 

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8 年 1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备查文件： 

1、《中新药业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》 

2、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

3、《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

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》 

 

 


